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9号

申请人：宋某某，女，住址：山东省乳山市义乌公交车站

被申请人：乳山市公安局商业街派出所

法定代表人：孙建军  职务: 所长
住所地：乳山市北环路77号

第三人：赵某某，女，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城市之光小区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3月26日作出的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7月14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开发商第三人赵某某先对其进行辱骂并侮辱，给申请人造成极大伤害。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应予撤销，并给予第三人相应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22年1月24日18时许，在乳山市城市之光小区保安亭内，申请人宋某某与小区项目经理第三人赵某某因小区停车位纠纷发生争执，后申

请人采取辱骂的方式公然侮辱第三人。申请人在保安亭内与第三人理论期间，第三人对申请人所说的语言不构成侮辱，违法事实不能认定。上述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第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

法律适用正确。因第三人的违法事实不能认定，2022年3月26日，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治安案件结束调查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之规定，作出了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理审批表，乳公（商）行罚决字〔2022〕10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复核笔录，接受证据清单，赵某某报称被侮辱案光盘制作说明，视听资料光盘，申请人、第三人前科查证及身份证明，公安机关临时布控申请表，办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证据依据。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1月24日18时许，在乳山市城市之光小区保安亭内，申请人宋某某与小区项目经理第三人赵某某因小区停车位纠纷发生争执后报警，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定，第三人并未公然辱骂申请人，第三人的违法事实不能认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了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于2022年7月1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所作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正确。申请人认为，第三人对其进行辱骂侮辱，应给予其相应处罚。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并未公然辱骂申请人，第三人的违法事实不能认定，不予处罚决定处理正确。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第三人实施了辱骂申请人的违法事实。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的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

机关不予支持。

被申请人提交办案说明、公安机关临时布控申请表、送达回证等证据证实，2022年3月26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赵某某做出不予处罚决定后，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宋某某到被申请人处配合处理，申请人宋某某一直不到案，被申请人对其采取布控措施。直至2022年7月1日申请人才到被申请人处配合处理，当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了对其违法行为所作的乳公（商）行罚决字〔2022〕10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但并未向其送达第三人的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直到2022年7月14日才将第三人的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申请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治安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处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侵害人。无法送达的，应当注明”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

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

本案被申请人的超期送达并未影响申请人就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所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根据上述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所作乳公（商）不罚决字〔2022〕1000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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